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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美特机械制造（嘉兴）有限公司、亿得隆塑料五金制品（嘉兴）有限公
司、浙江冠通新能源有限公司、舟山骏如贸易有限公司、舟山圣安娜食品有限公司、浙江基尔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绿洲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遂昌远东设备铸造有限公司、浙江祺悦汽车空调配件有限公司、嘉兴市鹏翔植绒有限公司、湖州
财通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呈祥裘皮服装有限公司、嘉善康利达康复器材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上述13户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13户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5月16日

联系电话：黎经理13825294044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暂按判决

之日汇率折算，具体以法律规定为准），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融仁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转让基准日：2015年2月28日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债务人

美特机械制造（嘉兴）有
限公司

亿得隆塑料五金制品（嘉
兴）有限公司

浙江冠通新能源有限公
司

舟山骏如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圣安娜食品有限公
司

浙江基尔通讯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绿洲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遂昌远东设备铸造
有限公司

浙江祺悦汽车空调配件
有限公司

嘉兴市鹏翔植绒有限公
司

湖州财通进出口有限公
司

浙江呈祥裘皮服装有限
公司

嘉善康利达康复器材有
限公司

本金

20,999,400.78

49,253,597.50

18,300,000.00

7,600,000.00

9,600,000.00

13,299,909.24

19,983,694.45

4,999,999.08

6,900,000.00

8,676,823.75

33,999,994.59

54,783,066.98

13,178,559.70

欠息

1,668,159.55

3,375,587.97

1,287,680.05

534,774.14

693,686.19

1,468,797.63

2,547,189.54

423,991.44

564,427.75

1,759,188.87

2,962,778.94

3,778,788.37

2,504,413.79

保证人

大工匠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大工匠机械有限公
司

无

陈志军、曹轶、夏涛、张云红、舟山市康源糖酒食
品有限公司、舟山圣安娜食品有限公司

陈志军、曹轶、夏涛、李能能、舟山市康源糖酒食
品有限公司、舟山圣安娜食品有限公司

陈志军、曹轶、陈宏方、王唯佳、舟山市康源糖酒
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长江天音电子有限公司、楼学东、傅靖

无

黄忠明、王丽珍、张君琳、缪君琴、刘翠云

杨卫平、张丽群

嘉善众翔化工有限公司、嘉善吉达植绒有限公
司、周海华、蒋勤英、周建华、姚雪华、周建珍、贾
杨根

姚金伟、沈文雯

马小利、沈新祥

嘉善金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顾荣泉、俞菊珍

抵押情况

房产土地：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朱提步行街1号楼1楼101室的房产，建筑面积
2070.89平方米，土地面积464.5平方米

房产土地：位于嘉兴市秀洲工业区秀新路899号的5幢工业厂房及全部土地使用权，建筑
面积40536.51平方米，土地面积32459.7平方米

房产土地：1、位于定海区金晖公寓5幢一单元102室的房产，建筑面积86.29平方米，土地
面积21.75平方米；2、位于普陀区展茅街道富丹路1号的房地产，建筑面积合计6843.15
平方米，土地面积11678.00平方米。3、位于舟山市定海区人民南路127、129、131号的商
业用房（含装修，不包括室内动产），建筑面积为170.3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42.90平
方米（第二顺位）

房产土地：1、位于沈家门街道东河路29-31号一层网点的房产，建筑面积549.40平方米
（一层网点172.90平方米），土地面积28.8平方米；2、位于定海区檀东颐景园9幢一单元
101室的房产，建筑面积122.41平方米，土地面积22.84平方米；3、位于定海区海山花园
10幢一单元402室的房产，建筑面积125.66平方米，土地面积11.68平方米。4、位于舟山
市定海区人民南路127、129、131号的商业用房（含装修，不包括室内动产），建筑面积
170.35平方米，土地面积42.90平方米

房产土地：1、位于定海人民中路128号、人民中路136-2号二楼的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
38.56平方米、446.12平方米，土地面积分别为7.52平方米、87平方米；2、位于舟山市定海
区人民南路127、129、131号的商业用房（含装修，不包括室内动产），建筑面积170.35平
方米，土地面积42.90平方米（第三顺位）

房产土地：位于嘉兴总部商务花园的房产，建筑面积3911.87平方米，土地面积1956.17平
方米

房产土地：位于常山县辉埠新区的工业用地及厂房、宿舍楼、研发楼、值班室; 1、两幢工
业厂房，面积分别是3737.46+180.60平方米、3739.14平方米；2、研发楼，面积为5054.51平
方米；3、宿舍楼，面积4636.1平方米

房产土地：位于遂昌县北界镇北界村葫芦沟的房产，建筑面积3749.28平方米，土地面积
5420平方米

房产土地：位于龙泉市大沙五金汽配科技园区的房地产，建筑面积7866.05平方米，土地
面积7616.07平方米

嘉善众翔化工有限公司机器设备

土地：位于湖州市菱湖镇进镇口，湖菱快速干道南侧、振兴北路西侧、东和路北侧的土地，
土地面积30881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城镇住宅用地，使用年限70年

房产土地：1、位于湖州练市镇慈菇桥村的房产及位于湖州练市慈菇桥湖盐公路南侧的土
地，房产面积1681.1平方米，土地面积18188.6平方米（27.28亩） 2、位于练市镇工业园区
土地，土地面积8246平方米（12.37亩） 3、位于练市镇变电所北侧房产及土地，房产面积
547.69平方米，土地面积2705.82平方米（4.06亩） 4、位于练市镇能源路口商住楼一、二
楼房产及土地，房产面积1054.24平方米，土地面积169.5平方米 质押物：狐狸皮、狼皮
20594张、浣熊皮10558张、羔羊皮（小号）49000张、羔羊皮（大号）24002张、海狸皮30921
张、紫貂皮4134张

土地：嘉善金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嘉善县天凝镇兴贤路南侧、康宁路西侧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

原债权借款协议

2013年（营业）字1869号、2013年（营业）字1954号、2013年（营业）字
2031号

2013年（营业）字0742号、2013年（营业）字0876号、2013年（营业）字
0939号、2013年（营业）字1179号、DR335061200024号、
DR335061400002 号、FP335061200042 号

2014年（定海）字0142号、2014年（定海）字0143号、2014年（定海）字
0144号、2014年（定海）字0014号

2014年（定海）字0036号、2014年（定海）字0090号

2013年（定海）字0202号、2014年（定海）字0124号

2013年（营业）字1243号

2012年常山字0528号、2012年常山字0511号、2012年常山字0177号

2013年（遂支）字0096号

2013年（龙支）字0185号、2013年（龙支）字0206号、2014年（龙支）字
0061号

2013年（嘉善）字0046号、2013年（嘉善）字0047号、2013年（嘉善）字
0053号

2013（EFR）00101号

2013年（南浔）字0529号、2013年（南浔）字0710号、2013年（南浔）字
0716号、2013年（南浔）字0777号、2014年（南浔）字0080号、2014年（南
浔）字0097号、2014年（南浔）字0104号、2014年（南浔）字0160号、2014
年（南浔）字0207号

2013年（嘉善）字0279号、2013年（嘉善）字0161号、2013年（嘉善）字
0080号

法院公告
2017年5月16日

（2016）浙0108民初5444号
义乌市唐扣电子商务商行：本院受理浙江果语电

器有限公司与你单位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54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85号

北京千喜贝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广东
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你单位著作权侵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2016）浙0108民初55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24号

扬州利桓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广东原创动
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你单位侵害作吕发行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6）
浙0108民初55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49号

南浔练市栢代蚕丝制品商行：本院受理浙江果语
电器有限公司与你单位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
54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48号

北瑞安市果子工艺品厂：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果语
电器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
54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024号

北京神和瑞安商贸中心：本院受理原告四川绵竹
剑南春酒厂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6）浙
0108民初50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12号

周金友：本院对童芳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6）浙0108民初

55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54号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本
院对原告黄杭建与被告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5954号]。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373号

倪琴娜：本院受理的原告严浩诉被告倪琴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10民初183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387号

孙陈展: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姚洪雪诉被告孙陈展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
案诉讼材料。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8
月7日上午09时00分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
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388号

孙陈展: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李晓东诉被告孙陈展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
案诉讼材料。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8
月7日上午09时30分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
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641、4645、4649号

吴建农、张海敏：本院受理原告蔡杰诉被告吴建
农、张海敏民间借贷纠纷三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24
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8601民初613号

杨天斌：本院受理原告张久帮诉被告杨天斌公路货
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14时15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8601民初614号

杨天斌：本院受理原告廖永东诉被告杨天斌公路货
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程
序转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4 日 14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0127民初2057号

方国朝：原告李四倍诉你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
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8月29日上午9时0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
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831号

程金林：原告胡红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8月18日9时0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五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84号

淳安千岛湖方泰果蔬专业合作社、方国朝、钱桂
梅：原告方卫东诉被告你们、章兆基、童圣林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27民初184号民事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2条、第3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淳安千岛湖方泰果蔬专业合作社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方卫东代还款60元及
该款自2016年12月1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

二、被告章兆基、童圣林、方国朝、钱桂梅对上述第
一项债务中被告淳安千岛湖安泰果蔬专业合作社不
能清偿部分各承担五分之一的清偿责任；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
力，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8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淳安千
岛湖方泰果蔬专业合作社负担。

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淳安县人民
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961号

浙江澳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章旭建、兰文
辉、胡文玲、章益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市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榭嘉分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保全）、保全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4374号

黄芳、林炜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5民初437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330号

刘向阳、邱来银：本院受理原告董毅与被告王国
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0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浙江省宁波市徐戎路126号鄞州区人民法院巡回审
判点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81号

徐邦顺：本院受理的原告任爱平与被告徐邦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84号

徐邦顺：本院受理的原告舒云表与被告徐邦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79号

徐邦顺：本院受理的原告石英秀与被告徐邦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1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793号

崔海立：本院受理的原告周文乔与被告崔海立、
王贵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1179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陈鑫：本院受理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与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江东巡回审判点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05号

宁波恒尚液晶支架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宁波市鄞州永生螺钉厂诉被告宁波恒尚液晶支架
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60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699号

孙百太、宁波市鄞州展嘉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张国萍诉被告孙百太、宁波市鄞州展嘉贸
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1169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